2021年度新田县妇女联合会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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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封面）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职能职责
（1）指导全县各级妇联依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决定、决议，开展妇女儿童工作，联系团体会员，并给予业务指导。
（2）指导和推动全县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活动和“五好文明家庭”活动的创建。
（3）教育、引导广大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宣传妇女典型，实施女性素质工程，促进妇女人才成长，全面提高妇女素质。
（4）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调查研究妇女、儿童问题，为县委、县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提出建议；动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促进妇女参政议政；贯彻实施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和省政府颁发的《湖南省妇女发展规划》、《湖南省儿童发展规划》以及市政府颁发的《永州市妇女发展规划》、《永州市儿童发展规划》，协助县政府制定《新田县妇女发展规划》、《新田县儿童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5）加强城乡基层妇女组织建设，扩大组织网络，拓宽工作领域。
（6）负责与社会各界各族妇女的联络，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团体会员之间的联系，开展有关的联谊活动。
（7）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设置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根据编委核定，我局内设股室1 个，所属事业单位 1 个。
内设股室分别是办公室。
所属事业单位分别是妇儿工委办公室。

（二）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92.38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21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为77.38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2021年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5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业务工作专项和运行维护专项。其中：  妇女事业发展专项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妇女事业发展方面；婚调委专项支出2万元，主要用于专职调解员工工资及保险方面；儿童之家专项支出3万，主要用于儿童之家运行维护。

（二）项目支出情况
两方面：一是2021年度县级专项资金分配安排和使用管理情况，有2个及以上县级专项资金的要分别总结基本情况。二是除县级专项资金以外的其他项目支出情况。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加强学习，强化政治责任
始终坚持把加强政治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利用党组会议、理论中心组学习、例会等，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全体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二）认真履职，服务改革发展
1、开展妇女儿童工作，联系团体会员，并给予业务指导；
2、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3、加强城乡基层妇女组织建设，扩大组织网络，拓宽工作领域。
4、负责与社会各界各族妇女的联络，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团体会员之间的联系，开展有关的联谊活动。
5、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改进作风，加强自身建设
1、不断深化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2、机关服务水平有效提升。
3、党建工作责任得到落实。
4、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加强。一是落实“一岗双责”； 二是狠抓学习教育；三是强化制度执行。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1年，我单位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新田作出了新的贡献。
资金管理使用规范，成效显著。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大对民主监督工作的指导力度，加强政协向基层延伸，加强委员工作室阵地建设。 

